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5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汪開恆  

代  理  人  劉彥呈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起開始

清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

債務；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

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消債條例第3條、第80條前段分

別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

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

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

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

人，復為同條例第83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１前積欠債務無法清

償，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

解，嗣於114年4月23日因調解不成立而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

書，而聲請人於同日聲請清算。又聲請人主張其無擔保或無

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約為新臺幣（下同）5,861,073元，且未

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裁定准予清算

等語。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

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

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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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本院114年司消債調

字第97號卷，下稱調解卷，第26、61至63、69至71頁、本院

卷第141至145頁），聲請人於聲請調解前，5年內並無從事

營業活動或小規模營業活動，自得依消債條例提出聲請，合

先敘明。

　㈡又聲請人前於114年1月23日提出聲請調解，本院以114年度

司消債調字第97號案調解，嗣於114年4月23日因調解不成立

而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而聲請人於同日聲請清算等情，

經本院調取上開案件卷宗查閱無誤，是已踐行消債條例第15

1條第1項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

　㈢經本院向各債權人函詢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金額，其無擔

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合計暫列

為12,239,643元（計算式：本金4,097,769元＋利息8,141,8

74元＝12,239,643元，即扣除附表編號1優先債權後之本金

及利息之總額）。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應進一步

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有無不能清償

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㈣聲請人之財產狀況及收入：

　⒈依聲請人所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

財產查詢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投保查詢

單、存摺封面及內頁、115年3月9日訊問筆錄（調解卷第17

至18、67、73至76頁、本院卷第147至155、171至174頁），

顯示聲請人名下除有2輛分別於西元1990、2004年出廠之自

用小客車，惟均因折舊已無價值，及1張以其為被保人，女

兒為要保人之癌症險外，無其他財產，此外，所提出使用中

郵局之帳戶結餘截低於百元以下。

　⒉聲請人之收入

　　⑴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112年1月23日起至114年1

月22日止，取月份整數以112年1月起至113年12月止之所

得估算）收入，聲請人陳稱其聲請清算前2年均打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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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收入約22,000元，並提出切結書為憑（調解卷第77

頁），與其提出之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所載聲請

人於95年12月26日自天成醫院退保後，即未再有任何投保

紀錄，以及聲請人提出之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

得清單所載於112、113年度之申報所得分別為0元、1,080

元等情大致相符。又聲請人於112年時約53歲（59年5

月），正值壯年，提出之每月收入僅22,000元，顯低於勞

動部公布之112至113年之基本工資即26,400元、27,470

元，聲請人雖提出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115年2月2

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並陳稱其因患有心臟病、高血壓、

糖尿病等疾病，致勞動能力減損，惟觀諸該診斷證明書上

之醫師囑言僅載宜定期追蹤治療，尚無從認定其勞動能力

已受重大減損而無法工作，是112、113年之每月收入以最

低基本工資26,400元、27,470元計算，據此推算聲請人聲

請清算前2年之收入暫估為646,440元【計算式：〈112

年〉26,400元×12月＝316,800元、〈113年〉27,470元×12

月＝329,640元，以上加總為646,440元】。

　　⑵至聲請人聲請清算後（114年1月以後），陳報其因疾病而

無法工作，目前無業云云，惟據聲請人提出之郵局存摺及

本院訊問時可知，其於114年10月19日領有受僱他人擺攤

販賣鹽酥雞之工作收入；於114年11月4日、114年11月16

日、114年11月30日、114年12月14日、115年1月5日均領

有幫朋友開車接送之工資。況觀其提出之郵局帳戶交易明

細及聲請人自述，亦有來自女兒給與之生活費，又依卷內

資料查無其領有何補助，故暫依勞動部公布之115年基本

工資即29,500元計算其聲請清算後每月收入。

　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

　　聲請人陳報聲請清算前2年及聲請清算後均依衛生福利部或

桃園市政府所公告112至113年度桃園市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

2倍即19,172元、19,172元，是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之個

人必要生活費用支出為460,128元（計算式：19,172元×2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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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128元）。又聲請人陳報目前收入及生活狀況係依114

年度桃園市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0,122元，115年度則

為20,623元，可如數列計。

　㈥綜上，聲請人聲請清算後之每月收入暫估為29,500元，扣除

每月生活必要之支出為20,623元，每月餘額8,877元（計算

式：29,500元－20,623元＝8,877元）可供清償債務。聲請

人現年55歲（59年5月），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

有10年，縱將每月餘額全部用以清償債務，以債務人負債之

金額，至其年邁喪失勞動能力難以清償完畢。審酌聲請人目

前之整體財產、個人工作能力及收支狀況，每月負擔之利息

債務已高出其可支配餘額，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

務總額，考量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違約金仍在增加中

等情況，堪認聲請人客觀上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

之虞，而有藉助清算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清算程序清

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程

度，經消費者債務清理調解不成立，而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

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定應駁回清算聲請之事由，

則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

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如主文。

五、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日後再經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後，

聲請人所負債務並非當然免除，仍應由本院斟酌消債條例第

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等，決定是否准予免

責，如本院最終未准聲請人免責，聲請人就其所負債務仍應

負清償之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業於115年3月31日上午10時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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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債權人與暫計債權額（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

號

債權人 債權額 有無擔保/優

先

出處 備註

本金 利息 違約金 其他費用 總額

1 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57,177  57,177  有優先 調解卷第10

3至106頁

此筆為健保費，依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39條規定，優先於普通

債權。

2 台灣金聯

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77,178  233,797  1,000  311,975 無 調解卷第12

7至133頁

自96年6月17日起計算至104年

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0％

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

起暫計算至114年1月22日止，

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9年度桃小

字第420號。

3 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

124,599  6,208  130,807  無 調解卷第13

5至136頁

各期繳納期限翌日起暫計算至

114年3月12日止，按每年1月1

日之郵政儲金1年期定存利率

按日計算之利息，此筆為國民

年金保險費。

4 台新國際

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

公司

495,633  517,264  2,741  10,890  1,026,528  無 調解卷第13

7至138頁、

本院卷第33

至34頁

均未敘明利息起迄日及利率。

此筆為信用貸款。

此筆為現金卡費。

此筆為信用卡費。

5 495,388  1,687,916  17,565  2,200,869  無

6 138,148  466,203  12,153  616,504  無

7 華南商業

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96,344  336,261  3,230  435,835  無 調解卷第13

9至141頁、

本院卷第23

至31頁

期前利息11,315元；自95年4

月14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

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

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

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

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

卡費。

期前利息105元；自95年2月16

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

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

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

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

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0年度司執

字第5335號債權憑證。

8 127,174  436,468  5,098  568,740  無

9 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

公司

99,864  345,799  445,663  無 調解卷第14

3至145頁、

本院卷第93

至109頁

期前利息6,836元；自95年4月

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

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

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

年10月23日止，按年息15％計

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期前利息59,472元；自102年6

月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

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

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

至114年10月23日止，按年息1

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

卡費。已清償6,000元，均沖

費用。

執行名義：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4年度司執字第39079號債權

憑證。

執行案號：本院114年度司執

字第122591號。

10 45,260  146,847  1,846  193,953  無

11 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16,086  412,525  2,075  530,686  無 調解卷第14

7至155頁、

本院卷第35

至44頁

期前利息18,277元；自95年3

月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

止，按年息19.70％計算之利

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

至114年10月29日止，按年息1

01

02

03

04

第五頁



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

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96年度執字第

36919號債權憑證。

12 凱基商業

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49,763  174,123  1,406  225,292  無 調解卷第15

7頁、本院

卷第45至55

頁

自94年1月22日起計算至104年

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

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

計算至114年10月22日止，按

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

現金卡費。

自95年4月10日起計算至104年

8月31日止，按年息19.89％計

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

暫計算至114年10月22日止，

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

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0年度司執字第23614號債權

憑證。

13 77,316  268,613  1,778  347,707  無

14 Ａ２４ 1,364,235  583,631  1,947,866  無 調解卷第15

9至359頁

據債權人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上字第1636號民事判

決所載，債務人應給付債權人

136,4235元，及自106年8月29

日起暫計算至115年3月19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此筆為故意侵權行為所生之債

務。

15 永豐商業

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81,301  281,666  1,944  364,911  無 本院卷第57

至67頁

期前利息11,755元；自95年7

月27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

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

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

至114年10月29日止，按年息1

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

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96年度執字第24460號債權憑

證。

16 彰化商業

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98,432  325,090  3,150  1,490  428,162  無 本院卷第69

至77頁

自94年12月1日起計算至104年

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

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

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

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99年度司執字第12097號債權

憑證。

17 第一商業

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115,628  313,909  429,537  無 本院卷第79

至91頁

自95年11月28日起計算至104

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

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

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8日

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4年度司執

字第85556號債權憑證。

18 玉山商業

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162,866  555,994  1,303  720,163  無 本院卷第11

1至121頁

自95年1月28日起計算至104年

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

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

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

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

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8年度司執

字第93272號債權憑證。

19 元大商業

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234,378  705,446  94,047  1,033,871  無 本院卷第11

1至121頁

劣後債權45,280元；自94年11

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1月19

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

息，此筆為信用貸款。

自94年10月26日起計算至104

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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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

暫計算至114年11月19日止，

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

為現金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司執

字第41429號債權憑證。

20 98,176  344,114  442,290 

小計 4,154,946  8,141,874  112,091  49,625  12,458,536 

4,097,769  8,141,874  扣除編號1有優先債權後之本

金、利息

12,239,643  扣除編號1有優先債權後之本

金、利息之總額

01

(續上頁)

第七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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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5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汪開恆  
代  理  人  劉彥呈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消債條例第3條、第80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同條例第83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１前積欠債務無法清償，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嗣於114年4月23日因調解不成立而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而聲請人於同日聲請清算。又聲請人主張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約為新臺幣（下同）5,861,073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裁定准予清算等語。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提出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本院114年司消債調字第97號卷，下稱調解卷，第26、61至63、69至71頁、本院卷第141至145頁），聲請人於聲請調解前，5年內並無從事營業活動或小規模營業活動，自得依消債條例提出聲請，合先敘明。
　㈡又聲請人前於114年1月23日提出聲請調解，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7號案調解，嗣於114年4月23日因調解不成立而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而聲請人於同日聲請清算等情，經本院調取上開案件卷宗查閱無誤，是已踐行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
　㈢經本院向各債權人函詢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金額，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合計暫列為12,239,643元（計算式：本金4,097,769元＋利息8,141,874元＝12,239,643元，即扣除附表編號1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及利息之總額）。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應進一步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㈣聲請人之財產狀況及收入：
　⒈依聲請人所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投保查詢單、存摺封面及內頁、115年3月9日訊問筆錄（調解卷第17至18、67、73至76頁、本院卷第147至155、171至174頁），顯示聲請人名下除有2輛分別於西元1990、2004年出廠之自用小客車，惟均因折舊已無價值，及1張以其為被保人，女兒為要保人之癌症險外，無其他財產，此外，所提出使用中郵局之帳戶結餘截低於百元以下。
　⒉聲請人之收入
　　⑴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112年1月23日起至114年1月22日止，取月份整數以112年1月起至113年12月止之所得估算）收入，聲請人陳稱其聲請清算前2年均打零工，每月收入約22,000元，並提出切結書為憑（調解卷第77頁），與其提出之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所載聲請人於95年12月26日自天成醫院退保後，即未再有任何投保紀錄，以及聲請人提出之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所載於112、113年度之申報所得分別為0元、1,080元等情大致相符。又聲請人於112年時約53歲（59年5月），正值壯年，提出之每月收入僅22,000元，顯低於勞動部公布之112至113年之基本工資即26,400元、27,470元，聲請人雖提出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115年2月2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並陳稱其因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致勞動能力減損，惟觀諸該診斷證明書上之醫師囑言僅載宜定期追蹤治療，尚無從認定其勞動能力已受重大減損而無法工作，是112、113年之每月收入以最低基本工資26,400元、27,470元計算，據此推算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之收入暫估為646,440元【計算式：〈112年〉26,400元×12月＝316,800元、〈113年〉27,470元×12月＝329,640元，以上加總為646,440元】。
　　⑵至聲請人聲請清算後（114年1月以後），陳報其因疾病而無法工作，目前無業云云，惟據聲請人提出之郵局存摺及本院訊問時可知，其於114年10月19日領有受僱他人擺攤販賣鹽酥雞之工作收入；於114年11月4日、114年11月16日、114年11月30日、114年12月14日、115年1月5日均領有幫朋友開車接送之工資。況觀其提出之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及聲請人自述，亦有來自女兒給與之生活費，又依卷內資料查無其領有何補助，故暫依勞動部公布之115年基本工資即29,500元計算其聲請清算後每月收入。
　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
　　聲請人陳報聲請清算前2年及聲請清算後均依衛生福利部或桃園市政府所公告112至113年度桃園市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9,172元、19,172元，是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之個人必要生活費用支出為460,128元（計算式：19,172元×24月＝460,128元）。又聲請人陳報目前收入及生活狀況係依114年度桃園市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0,122元，115年度則為20,623元，可如數列計。
　㈥綜上，聲請人聲請清算後之每月收入暫估為29,500元，扣除每月生活必要之支出為20,623元，每月餘額8,877元（計算式：29,500元－20,623元＝8,877元）可供清償債務。聲請人現年55歲（59年5月），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有10年，縱將每月餘額全部用以清償債務，以債務人負債之金額，至其年邁喪失勞動能力難以清償完畢。審酌聲請人目前之整體財產、個人工作能力及收支狀況，每月負擔之利息債務已高出其可支配餘額，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務總額，考量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違約金仍在增加中等情況，堪認聲請人客觀上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而有藉助清算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清算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程度，經消費者債務清理調解不成立，而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定應駁回清算聲請之事由，則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如主文。
五、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日後再經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後，聲請人所負債務並非當然免除，仍應由本院斟酌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等，決定是否准予免責，如本院最終未准聲請人免責，聲請人就其所負債務仍應負清償之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業於115年3月31日上午10時整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債權人與暫計債權額（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有無擔保/優先

		出處

		備註



		


		


		本金

		利息

		違約金

		其他費用

		總額

		


		


		




		1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57,177 

		


		


		


		57,177 

		有優先

		調解卷第103至106頁

		此筆為健保費，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9條規定，優先於普通債權。



		2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7,178 

		233,797 

		


		1,000 

		311,975

		無

		調解卷第127至133頁

		自96年6月17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9年度桃小字第420號。



		3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24,599 

		6,208 

		


		


		130,807 

		無

		調解卷第135至136頁

		各期繳納期限翌日起暫計算至114年3月12日止，按每年1月1日之郵政儲金1年期定存利率按日計算之利息，此筆為國民年金保險費。



		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95,633 

		517,264 

		2,741 

		10,890 

		1,026,528 

		無

		調解卷第137至138頁、本院卷第33至34頁

		均未敘明利息起迄日及利率。
此筆為信用貸款。
此筆為現金卡費。
此筆為信用卡費。



		5

		


		495,388 

		1,687,916 

		


		17,565 

		2,200,869 

		無

		


		




		6

		


		138,148 

		466,203 

		12,153 

		


		616,504 

		無

		


		




		7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344 

		336,261 

		


		3,230 

		435,835 

		無

		調解卷第139至141頁、本院卷第23至31頁

		期前利息11,315元；自95年4月14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期前利息105元；自95年2月1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0年度司執字第5335號債權憑證。



		8

		


		127,174 

		436,468 

		


		5,098 

		568,740 

		無

		


		




		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9,864 

		345,799 

		


		


		445,663 

		無

		調解卷第143至145頁、本院卷第93至109頁

		期前利息6,836元；自95年4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3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期前利息59,472元；自102年6月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3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已清償6,000元，均沖費用。
執行名義：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39079號債權憑證。
執行案號：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22591號。



		10

		


		45,260 

		146,847 

		


		1,846 

		193,953 

		無

		


		




		1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6,086 

		412,525 

		


		2,075 

		530,686 

		無

		調解卷第147至155頁、本院卷第35至44頁

		期前利息18,277元；自95年3月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96年度執字第36919號債權憑證。



		12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9,763 

		174,123 

		


		1,406 

		225,292 

		無

		調解卷第157頁、本院卷第45至55頁

		自94年1月22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自95年4月10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89％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0年度司執字第23614號債權憑證。



		13

		


		77,316 

		268,613 

		


		1,778 

		347,707 

		無

		


		




		14

		Ａ２４

		1,364,235 

		583,631 

		


		


		1,947,866 

		無

		調解卷第159至359頁

		據債權人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字第1636號民事判決所載，債務人應給付債權人136,4235元，及自106年8月29日起暫計算至115年3月19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此筆為故意侵權行為所生之債務。



		15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1,301 

		281,666 

		


		1,944 

		364,911 

		無

		本院卷第57至67頁

		期前利息11,755元；自95年7月27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96年度執字第24460號債權憑證。



		16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8,432 

		325,090 

		3,150 

		1,490 

		428,162 

		無

		本院卷第69至77頁

		自94年12月1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99年度司執字第12097號債權憑證。



		17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5,628 

		313,909 

		


		


		429,537 

		無

		本院卷第79至91頁

		自95年11月2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8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4年度司執字第85556號債權憑證。



		18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2,866 

		555,994 

		


		1,303 

		720,163 

		無

		本院卷第111至121頁

		自95年1月2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93272號債權憑證。



		19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34,378 

		705,446 

		94,047 

		


		1,033,871 

		無

		本院卷第111至121頁

		劣後債權45,280元；自94年11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1月1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貸款。
自94年10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1月1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41429號債權憑證。



		20

		


		98,176 

		344,114 

		


		


		442,290 

		


		


		




		小計

		


		4,154,946 

		8,141,874 

		112,091 

		49,625 

		12,458,536 

		


		


		




		


		


		4,097,769 

		8,141,874 

		


		


		


		


		


		扣除編號1有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利息



		


		


		12,239,643 

		


		


		


		


		


		


		扣除編號1有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利息之總額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5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汪開恆  

代  理  人  劉彥呈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起開始清

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

    債務；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

    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消債條例第3條、第80條前段分

    別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

    、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

    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

    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

    復為同條例第83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１前積欠債務無法清償，

    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嗣

    於114年4月23日因調解不成立而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而

    聲請人於同日聲請清算。又聲請人主張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債務總額約為新臺幣（下同）5,861,073元，且未經法院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裁定准予清算等語。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

    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

    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提出

    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國

    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本院114年司消債調字

    第97號卷，下稱調解卷，第26、61至63、69至71頁、本院卷

    第141至145頁），聲請人於聲請調解前，5年內並無從事營

    業活動或小規模營業活動，自得依消債條例提出聲請，合先

    敘明。

　㈡又聲請人前於114年1月23日提出聲請調解，本院以114年度司

    消債調字第97號案調解，嗣於114年4月23日因調解不成立而

    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而聲請人於同日聲請清算等情，經

    本院調取上開案件卷宗查閱無誤，是已踐行消債條例第151

    條第1項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

　㈢經本院向各債權人函詢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金額，其無擔

    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合計暫列

    為12,239,643元（計算式：本金4,097,769元＋利息8,141,87

    4元＝12,239,643元，即扣除附表編號1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及

    利息之總額）。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應進一步綜

    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有無不能清償債

    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㈣聲請人之財產狀況及收入：

　⒈依聲請人所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

    財產查詢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投保查詢單

    、存摺封面及內頁、115年3月9日訊問筆錄（調解卷第17至1

    8、67、73至76頁、本院卷第147至155、171至174頁），顯

    示聲請人名下除有2輛分別於西元1990、2004年出廠之自用

    小客車，惟均因折舊已無價值，及1張以其為被保人，女兒

    為要保人之癌症險外，無其他財產，此外，所提出使用中郵

    局之帳戶結餘截低於百元以下。

　⒉聲請人之收入

　　⑴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112年1月23日起至114年1月

      22日止，取月份整數以112年1月起至113年12月止之所得

      估算）收入，聲請人陳稱其聲請清算前2年均打零工，每

      月收入約22,000元，並提出切結書為憑（調解卷第77頁）

      ，與其提出之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所載聲請人於

      95年12月26日自天成醫院退保後，即未再有任何投保紀錄

      ，以及聲請人提出之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

      單所載於112、113年度之申報所得分別為0元、1,080元等

      情大致相符。又聲請人於112年時約53歲（59年5月），正

      值壯年，提出之每月收入僅22,000元，顯低於勞動部公布

      之112至113年之基本工資即26,400元、27,470元，聲請人

      雖提出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115年2月2日出具之診

      斷證明書，並陳稱其因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等疾

      病，致勞動能力減損，惟觀諸該診斷證明書上之醫師囑言

      僅載宜定期追蹤治療，尚無從認定其勞動能力已受重大減

      損而無法工作，是112、113年之每月收入以最低基本工資

      26,400元、27,470元計算，據此推算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

      年之收入暫估為646,440元【計算式：〈112年〉26,400元×1

      2月＝316,800元、〈113年〉27,470元×12月＝329,640元，以

      上加總為646,440元】。

　　⑵至聲請人聲請清算後（114年1月以後），陳報其因疾病而

      無法工作，目前無業云云，惟據聲請人提出之郵局存摺及

      本院訊問時可知，其於114年10月19日領有受僱他人擺攤

      販賣鹽酥雞之工作收入；於114年11月4日、114年11月16

      日、114年11月30日、114年12月14日、115年1月5日均領

      有幫朋友開車接送之工資。況觀其提出之郵局帳戶交易明

      細及聲請人自述，亦有來自女兒給與之生活費，又依卷內

      資料查無其領有何補助，故暫依勞動部公布之115年基本

      工資即29,500元計算其聲請清算後每月收入。

　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

　　聲請人陳報聲請清算前2年及聲請清算後均依衛生福利部或

    桃園市政府所公告112至113年度桃園市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

    2倍即19,172元、19,172元，是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之個

    人必要生活費用支出為460,128元（計算式：19,172元×24月

    ＝460,128元）。又聲請人陳報目前收入及生活狀況係依114

    年度桃園市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0,122元，115年度則

    為20,623元，可如數列計。

　㈥綜上，聲請人聲請清算後之每月收入暫估為29,500元，扣除

    每月生活必要之支出為20,623元，每月餘額8,877元（計算

    式：29,500元－20,623元＝8,877元）可供清償債務。聲請人

    現年55歲（59年5月），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有1

    0年，縱將每月餘額全部用以清償債務，以債務人負債之金

    額，至其年邁喪失勞動能力難以清償完畢。審酌聲請人目前

    之整體財產、個人工作能力及收支狀況，每月負擔之利息債

    務已高出其可支配餘額，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務

    總額，考量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違約金仍在增加中等

    情況，堪認聲請人客觀上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

    虞，而有藉助清算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

    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清算程序清理

    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程度

    ，經消費者債務清理調解不成立，而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

    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定應駁回清算聲請之事由，則其

    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

    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如主文。

五、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日後再經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後，

    聲請人所負債務並非當然免除，仍應由本院斟酌消債條例第

    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等，決定是否准予免責

    ，如本院最終未准聲請人免責，聲請人就其所負債務仍應負

    清償之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業於115年3月31日上午10時整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債權人與暫計債權額（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有無擔保/優先 出處 備註   本金 利息 違約金 其他費用 總額    1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57,177     57,177  有優先 調解卷第103至106頁 此筆為健保費，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9條規定，優先於普通債權。 2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7,178  233,797   1,000  311,975 無 調解卷第127至133頁 自96年6月17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9年度桃小字第420號。 3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24,599  6,208    130,807  無 調解卷第135至136頁 各期繳納期限翌日起暫計算至114年3月12日止，按每年1月1日之郵政儲金1年期定存利率按日計算之利息，此筆為國民年金保險費。 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95,633  517,264  2,741  10,890  1,026,528  無 調解卷第137至138頁、本院卷第33至34頁 均未敘明利息起迄日及利率。 此筆為信用貸款。 此筆為現金卡費。 此筆為信用卡費。 5  495,388  1,687,916   17,565  2,200,869  無   6  138,148  466,203  12,153   616,504  無   7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344  336,261   3,230  435,835  無 調解卷第139至141頁、本院卷第23至31頁 期前利息11,315元；自95年4月14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期前利息105元；自95年2月1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0年度司執字第5335號債權憑證。 8  127,174  436,468   5,098  568,740  無   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9,864  345,799    445,663  無 調解卷第143至145頁、本院卷第93至109頁 期前利息6,836元；自95年4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3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期前利息59,472元；自102年6月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3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已清償6,000元，均沖費用。 執行名義：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39079號債權憑證。 執行案號：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22591號。 10  45,260  146,847   1,846  193,953  無   1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6,086  412,525   2,075  530,686  無 調解卷第147至155頁、本院卷第35至44頁 期前利息18,277元；自95年3月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96年度執字第36919號債權憑證。 12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9,763  174,123   1,406  225,292  無 調解卷第157頁、本院卷第45至55頁 自94年1月22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自95年4月10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89％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0年度司執字第23614號債權憑證。 13  77,316  268,613   1,778  347,707  無   14 Ａ２４ 1,364,235  583,631    1,947,866  無 調解卷第159至359頁 據債權人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字第1636號民事判決所載，債務人應給付債權人136,4235元，及自106年8月29日起暫計算至115年3月19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此筆為故意侵權行為所生之債務。 15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1,301  281,666   1,944  364,911  無 本院卷第57至67頁 期前利息11,755元；自95年7月27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96年度執字第24460號債權憑證。 16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8,432  325,090  3,150  1,490  428,162  無 本院卷第69至77頁 自94年12月1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99年度司執字第12097號債權憑證。 17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5,628  313,909    429,537  無 本院卷第79至91頁 自95年11月2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8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4年度司執字第85556號債權憑證。 18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2,866  555,994   1,303  720,163  無 本院卷第111至121頁 自95年1月2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93272號債權憑證。 19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34,378  705,446  94,047   1,033,871  無 本院卷第111至121頁 劣後債權45,280元；自94年11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1月1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貸款。 自94年10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1月1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41429號債權憑證。 20  98,176  344,114    442,290     小計  4,154,946  8,141,874  112,091  49,625  12,458,536       4,097,769  8,141,874       扣除編號1有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利息   12,239,643        扣除編號1有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利息之總額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5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汪開恆  
代  理  人  劉彥呈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消債條例第3條、第80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同條例第83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１前積欠債務無法清償，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嗣於114年4月23日因調解不成立而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而聲請人於同日聲請清算。又聲請人主張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約為新臺幣（下同）5,861,073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裁定准予清算等語。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提出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本院114年司消債調字第97號卷，下稱調解卷，第26、61至63、69至71頁、本院卷第141至145頁），聲請人於聲請調解前，5年內並無從事營業活動或小規模營業活動，自得依消債條例提出聲請，合先敘明。
　㈡又聲請人前於114年1月23日提出聲請調解，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7號案調解，嗣於114年4月23日因調解不成立而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而聲請人於同日聲請清算等情，經本院調取上開案件卷宗查閱無誤，是已踐行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
　㈢經本院向各債權人函詢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金額，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合計暫列為12,239,643元（計算式：本金4,097,769元＋利息8,141,874元＝12,239,643元，即扣除附表編號1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及利息之總額）。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應進一步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㈣聲請人之財產狀況及收入：
　⒈依聲請人所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投保查詢單、存摺封面及內頁、115年3月9日訊問筆錄（調解卷第17至18、67、73至76頁、本院卷第147至155、171至174頁），顯示聲請人名下除有2輛分別於西元1990、2004年出廠之自用小客車，惟均因折舊已無價值，及1張以其為被保人，女兒為要保人之癌症險外，無其他財產，此外，所提出使用中郵局之帳戶結餘截低於百元以下。
　⒉聲請人之收入
　　⑴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112年1月23日起至114年1月22日止，取月份整數以112年1月起至113年12月止之所得估算）收入，聲請人陳稱其聲請清算前2年均打零工，每月收入約22,000元，並提出切結書為憑（調解卷第77頁），與其提出之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所載聲請人於95年12月26日自天成醫院退保後，即未再有任何投保紀錄，以及聲請人提出之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所載於112、113年度之申報所得分別為0元、1,080元等情大致相符。又聲請人於112年時約53歲（59年5月），正值壯年，提出之每月收入僅22,000元，顯低於勞動部公布之112至113年之基本工資即26,400元、27,470元，聲請人雖提出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115年2月2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並陳稱其因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致勞動能力減損，惟觀諸該診斷證明書上之醫師囑言僅載宜定期追蹤治療，尚無從認定其勞動能力已受重大減損而無法工作，是112、113年之每月收入以最低基本工資26,400元、27,470元計算，據此推算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之收入暫估為646,440元【計算式：〈112年〉26,400元×12月＝316,800元、〈113年〉27,470元×12月＝329,640元，以上加總為646,440元】。
　　⑵至聲請人聲請清算後（114年1月以後），陳報其因疾病而無法工作，目前無業云云，惟據聲請人提出之郵局存摺及本院訊問時可知，其於114年10月19日領有受僱他人擺攤販賣鹽酥雞之工作收入；於114年11月4日、114年11月16日、114年11月30日、114年12月14日、115年1月5日均領有幫朋友開車接送之工資。況觀其提出之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及聲請人自述，亦有來自女兒給與之生活費，又依卷內資料查無其領有何補助，故暫依勞動部公布之115年基本工資即29,500元計算其聲請清算後每月收入。
　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
　　聲請人陳報聲請清算前2年及聲請清算後均依衛生福利部或桃園市政府所公告112至113年度桃園市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9,172元、19,172元，是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之個人必要生活費用支出為460,128元（計算式：19,172元×24月＝460,128元）。又聲請人陳報目前收入及生活狀況係依114年度桃園市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0,122元，115年度則為20,623元，可如數列計。
　㈥綜上，聲請人聲請清算後之每月收入暫估為29,500元，扣除每月生活必要之支出為20,623元，每月餘額8,877元（計算式：29,500元－20,623元＝8,877元）可供清償債務。聲請人現年55歲（59年5月），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有10年，縱將每月餘額全部用以清償債務，以債務人負債之金額，至其年邁喪失勞動能力難以清償完畢。審酌聲請人目前之整體財產、個人工作能力及收支狀況，每月負擔之利息債務已高出其可支配餘額，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務總額，考量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違約金仍在增加中等情況，堪認聲請人客觀上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而有藉助清算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清算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程度，經消費者債務清理調解不成立，而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定應駁回清算聲請之事由，則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如主文。
五、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日後再經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後，聲請人所負債務並非當然免除，仍應由本院斟酌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等，決定是否准予免責，如本院最終未准聲請人免責，聲請人就其所負債務仍應負清償之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業於115年3月31日上午10時整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債權人與暫計債權額（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有無擔保/優先

		出處

		備註



		


		


		本金

		利息

		違約金

		其他費用

		總額

		


		


		




		1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57,177 

		


		


		


		57,177 

		有優先

		調解卷第103至106頁

		此筆為健保費，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9條規定，優先於普通債權。



		2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7,178 

		233,797 

		


		1,000 

		311,975

		無

		調解卷第127至133頁

		自96年6月17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9年度桃小字第420號。



		3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24,599 

		6,208 

		


		


		130,807 

		無

		調解卷第135至136頁

		各期繳納期限翌日起暫計算至114年3月12日止，按每年1月1日之郵政儲金1年期定存利率按日計算之利息，此筆為國民年金保險費。



		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95,633 

		517,264 

		2,741 

		10,890 

		1,026,528 

		無

		調解卷第137至138頁、本院卷第33至34頁

		均未敘明利息起迄日及利率。
此筆為信用貸款。
此筆為現金卡費。
此筆為信用卡費。



		5

		


		495,388 

		1,687,916 

		


		17,565 

		2,200,869 

		無

		


		




		6

		


		138,148 

		466,203 

		12,153 

		


		616,504 

		無

		


		




		7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344 

		336,261 

		


		3,230 

		435,835 

		無

		調解卷第139至141頁、本院卷第23至31頁

		期前利息11,315元；自95年4月14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期前利息105元；自95年2月1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0年度司執字第5335號債權憑證。



		8

		


		127,174 

		436,468 

		


		5,098 

		568,740 

		無

		


		




		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9,864 

		345,799 

		


		


		445,663 

		無

		調解卷第143至145頁、本院卷第93至109頁

		期前利息6,836元；自95年4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3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期前利息59,472元；自102年6月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3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已清償6,000元，均沖費用。
執行名義：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39079號債權憑證。
執行案號：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22591號。



		10

		


		45,260 

		146,847 

		


		1,846 

		193,953 

		無

		


		




		1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6,086 

		412,525 

		


		2,075 

		530,686 

		無

		調解卷第147至155頁、本院卷第35至44頁

		期前利息18,277元；自95年3月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96年度執字第36919號債權憑證。



		12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9,763 

		174,123 

		


		1,406 

		225,292 

		無

		調解卷第157頁、本院卷第45至55頁

		自94年1月22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自95年4月10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89％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0年度司執字第23614號債權憑證。



		13

		


		77,316 

		268,613 

		


		1,778 

		347,707 

		無

		


		




		14

		Ａ２４

		1,364,235 

		583,631 

		


		


		1,947,866 

		無

		調解卷第159至359頁

		據債權人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字第1636號民事判決所載，債務人應給付債權人136,4235元，及自106年8月29日起暫計算至115年3月19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此筆為故意侵權行為所生之債務。



		15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1,301 

		281,666 

		


		1,944 

		364,911 

		無

		本院卷第57至67頁

		期前利息11,755元；自95年7月27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96年度執字第24460號債權憑證。



		16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8,432 

		325,090 

		3,150 

		1,490 

		428,162 

		無

		本院卷第69至77頁

		自94年12月1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99年度司執字第12097號債權憑證。



		17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5,628 

		313,909 

		


		


		429,537 

		無

		本院卷第79至91頁

		自95年11月2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8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4年度司執字第85556號債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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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2,866 

		555,994 

		


		1,303 

		720,163 

		無

		本院卷第111至121頁

		自95年1月2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93272號債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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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34,378 

		705,446 

		94,047 

		


		1,033,871 

		無

		本院卷第111至121頁

		劣後債權45,280元；自94年11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1月1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貸款。
自94年10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1月1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41429號債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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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76 

		344,114 

		


		


		442,290 

		


		


		




		小計

		


		4,154,946 

		8,141,874 

		112,091 

		49,625 

		12,458,536 

		


		


		




		


		


		4,097,769 

		8,141,874 

		


		


		


		


		


		扣除編號1有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利息



		


		


		12,239,643 

		


		


		


		


		


		


		扣除編號1有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利息之總額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5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汪開恆  

代  理  人  劉彥呈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消債條例第3條、第80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同條例第83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１前積欠債務無法清償，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嗣於114年4月23日因調解不成立而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而聲請人於同日聲請清算。又聲請人主張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約為新臺幣（下同）5,861,073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裁定准予清算等語。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提出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本院114年司消債調字第97號卷，下稱調解卷，第26、61至63、69至71頁、本院卷第141至145頁），聲請人於聲請調解前，5年內並無從事營業活動或小規模營業活動，自得依消債條例提出聲請，合先敘明。

　㈡又聲請人前於114年1月23日提出聲請調解，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7號案調解，嗣於114年4月23日因調解不成立而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而聲請人於同日聲請清算等情，經本院調取上開案件卷宗查閱無誤，是已踐行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

　㈢經本院向各債權人函詢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金額，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合計暫列為12,239,643元（計算式：本金4,097,769元＋利息8,141,874元＝12,239,643元，即扣除附表編號1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及利息之總額）。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應進一步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㈣聲請人之財產狀況及收入：

　⒈依聲請人所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投保查詢單、存摺封面及內頁、115年3月9日訊問筆錄（調解卷第17至18、67、73至76頁、本院卷第147至155、171至174頁），顯示聲請人名下除有2輛分別於西元1990、2004年出廠之自用小客車，惟均因折舊已無價值，及1張以其為被保人，女兒為要保人之癌症險外，無其他財產，此外，所提出使用中郵局之帳戶結餘截低於百元以下。

　⒉聲請人之收入

　　⑴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112年1月23日起至114年1月22日止，取月份整數以112年1月起至113年12月止之所得估算）收入，聲請人陳稱其聲請清算前2年均打零工，每月收入約22,000元，並提出切結書為憑（調解卷第77頁），與其提出之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所載聲請人於95年12月26日自天成醫院退保後，即未再有任何投保紀錄，以及聲請人提出之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所載於112、113年度之申報所得分別為0元、1,080元等情大致相符。又聲請人於112年時約53歲（59年5月），正值壯年，提出之每月收入僅22,000元，顯低於勞動部公布之112至113年之基本工資即26,400元、27,470元，聲請人雖提出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115年2月2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並陳稱其因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致勞動能力減損，惟觀諸該診斷證明書上之醫師囑言僅載宜定期追蹤治療，尚無從認定其勞動能力已受重大減損而無法工作，是112、113年之每月收入以最低基本工資26,400元、27,470元計算，據此推算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之收入暫估為646,440元【計算式：〈112年〉26,400元×12月＝316,800元、〈113年〉27,470元×12月＝329,640元，以上加總為646,440元】。

　　⑵至聲請人聲請清算後（114年1月以後），陳報其因疾病而無法工作，目前無業云云，惟據聲請人提出之郵局存摺及本院訊問時可知，其於114年10月19日領有受僱他人擺攤販賣鹽酥雞之工作收入；於114年11月4日、114年11月16日、114年11月30日、114年12月14日、115年1月5日均領有幫朋友開車接送之工資。況觀其提出之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及聲請人自述，亦有來自女兒給與之生活費，又依卷內資料查無其領有何補助，故暫依勞動部公布之115年基本工資即29,500元計算其聲請清算後每月收入。

　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

　　聲請人陳報聲請清算前2年及聲請清算後均依衛生福利部或桃園市政府所公告112至113年度桃園市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9,172元、19,172元，是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之個人必要生活費用支出為460,128元（計算式：19,172元×24月＝460,128元）。又聲請人陳報目前收入及生活狀況係依114年度桃園市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0,122元，115年度則為20,623元，可如數列計。

　㈥綜上，聲請人聲請清算後之每月收入暫估為29,500元，扣除每月生活必要之支出為20,623元，每月餘額8,877元（計算式：29,500元－20,623元＝8,877元）可供清償債務。聲請人現年55歲（59年5月），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有10年，縱將每月餘額全部用以清償債務，以債務人負債之金額，至其年邁喪失勞動能力難以清償完畢。審酌聲請人目前之整體財產、個人工作能力及收支狀況，每月負擔之利息債務已高出其可支配餘額，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務總額，考量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違約金仍在增加中等情況，堪認聲請人客觀上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而有藉助清算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清算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程度，經消費者債務清理調解不成立，而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82條第2項所定應駁回清算聲請之事由，則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如主文。

五、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日後再經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後，聲請人所負債務並非當然免除，仍應由本院斟酌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等，決定是否准予免責，如本院最終未准聲請人免責，聲請人就其所負債務仍應負清償之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業於115年3月31日上午10時整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債權人與暫計債權額（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有無擔保/優先 出處 備註   本金 利息 違約金 其他費用 總額    1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57,177     57,177  有優先 調解卷第103至106頁 此筆為健保費，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9條規定，優先於普通債權。 2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7,178  233,797   1,000  311,975 無 調解卷第127至133頁 自96年6月17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9年度桃小字第420號。 3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24,599  6,208    130,807  無 調解卷第135至136頁 各期繳納期限翌日起暫計算至114年3月12日止，按每年1月1日之郵政儲金1年期定存利率按日計算之利息，此筆為國民年金保險費。 4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95,633  517,264  2,741  10,890  1,026,528  無 調解卷第137至138頁、本院卷第33至34頁 均未敘明利息起迄日及利率。 此筆為信用貸款。 此筆為現金卡費。 此筆為信用卡費。 5  495,388  1,687,916   17,565  2,200,869  無   6  138,148  466,203  12,153   616,504  無   7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344  336,261   3,230  435,835  無 調解卷第139至141頁、本院卷第23至31頁 期前利息11,315元；自95年4月14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期前利息105元；自95年2月1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0年度司執字第5335號債權憑證。 8  127,174  436,468   5,098  568,740  無   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9,864  345,799    445,663  無 調解卷第143至145頁、本院卷第93至109頁 期前利息6,836元；自95年4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3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期前利息59,472元；自102年6月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3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已清償6,000元，均沖費用。 執行名義：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39079號債權憑證。 執行案號：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22591號。 10  45,260  146,847   1,846  193,953  無   1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6,086  412,525   2,075  530,686  無 調解卷第147至155頁、本院卷第35至44頁 期前利息18,277元；自95年3月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96年度執字第36919號債權憑證。 12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9,763  174,123   1,406  225,292  無 調解卷第157頁、本院卷第45至55頁 自94年1月22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自95年4月10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89％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2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0年度司執字第23614號債權憑證。 13  77,316  268,613   1,778  347,707  無   14 Ａ２４ 1,364,235  583,631    1,947,866  無 調解卷第159至359頁 據債權人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字第1636號民事判決所載，債務人應給付債權人136,4235元，及自106年8月29日起暫計算至115年3月19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此筆為故意侵權行為所生之債務。 15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1,301  281,666   1,944  364,911  無 本院卷第57至67頁 期前利息11,755元；自95年7月27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96年度執字第24460號債權憑證。 16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8,432  325,090  3,150  1,490  428,162  無 本院卷第69至77頁 自94年12月1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99年度司執字第12097號債權憑證。 17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5,628  313,909    429,537  無 本院卷第79至91頁 自95年11月2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8.25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8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4年度司執字第85556號債權憑證。 18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2,866  555,994   1,303  720,163  無 本院卷第111至121頁 自95年1月28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0月2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93272號債權憑證。 19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34,378  705,446  94,047   1,033,871  無 本院卷第111至121頁 劣後債權45,280元；自94年11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1月1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貸款。 自94年10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11月19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41429號債權憑證。 20  98,176  344,114    442,290     小計  4,154,946  8,141,874  112,091  49,625  12,458,536       4,097,769  8,141,874       扣除編號1有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利息   12,239,643        扣除編號1有優先債權後之本金、利息之總額 

　　　



